申請「高雄市加水站水源供應許可證」應檢附資料表

一、以地下水為水源者

（1） 申請書

（2）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（3） 水權登記資料
（4） 水源水質檢驗證明文件
（5） 載水車行車執照
（6） 水源地位置圖
二、以自來水為水源者

（一）申請書

（二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（三）管線配置圖

（四）最近一期台灣省自來水公司收據影本

（五）建物登記謄本（正本）

（六）租賃合約影本

（七）同意使用水源證明文件

（八）水源地位置圖

（九）載水車行車執照
若有任何疑問，請洽環保局337-3407，或336-8333轉2488、2489。

